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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费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会费是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（以下简称

研促会）最基本的经费来源之一。为了规范会费收缴、保管

和使用工作，根据《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章程》（以

下简称研促会章程）,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研促会会员包括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。凡研促

会会员，均应按照本办法规定，按期足额交纳会费。 

第二章  会费标准与交纳 

第三条 会费标准：会员单位 1 万元/年，理事单位 5 万

元/年，常务理事单位 10万元/年。个人会员免交会费。 

第四条 会费交纳办法： 

（一）新入会的单位会员应在批准入会后 1个月内一次

性交纳 5 年会费，并由研促会颁发会员牌匾和证书。牌匾和

证书有效期 5年; 

（二）单位会员入会满 5 年后，应在会员证书有效期截

止日前两个月内续交会费，续交会费后研促会颁发新的会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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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匾和证书。续交会费原则上按照 5 年一次性交纳，经申请

可按年交纳，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交纳当年会费; 

（三）单位会员交纳会费，以转账或现金方式汇款至研

促会基本银行账户。单位名称：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；

开 户 行： 中国民 生 银行 北京金 融 街支 行；账 号：

0114014210006916。 

第五条 单位会员因特殊原因续交会费有困难的，可向

研促会秘书处提出缓交、减交、免交会费的申请并说明原因，

经研促会秘书处讨论同意，予以缓交、减交、免交当年会费。 

第六条 研促会秘书处应对会费交纳情况进行督促检

查，对未及时足额交纳会费或拒绝交纳会费的，根据研促会

章程，采取以下措施： 

（一）逾期 3 个月未交纳会费的，研促会将发出书面交

纳通知； 

（二）书面交纳通知发出 3个月后仍未交纳会费的，研

促会将终止其会员资格。 

第三章  会费使用 

第七条 会费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和按照研促会章

程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正常开展的成本费用开支，用途包含

但不限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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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召开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以及有

关专项工作会议； 

（二）研促会秘书处的日常开支； 

（三）编辑出版刊物，运营维护网络、新媒体等； 

（四）开展生态文明相关公益性活动； 

（五）组织、举办与会员相关的各类论坛交流活动； 

（六）支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活动； 

（七）组织会员间交流，向会员提供支持服务； 

（八）开展与会员相关的国际交流与联络活动； 

（九）开展研促会章程中规定的其他业务范围内的活

动。 

第四章  会费管理 

第八条 研促会收取会员会费，一律开具正式的社会团

体会费收据。研促会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不得制定会费标

准，不能收取会员会费。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可在研促会授

权范围内发展会员，其发展的会员属于研促会会员。 

第九条 会费由研促会秘书处统一收取和管理，并纳入

研促会财务预算范围，专设账目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挪用。日

常费用开支由研促会秘书处审批。 

第十条 研促会每年向常务理事会、理事会或会员代表

大会公布会费收支情况，接受理事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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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监督，并按规定在社会团体年检时向民政部报告会费收支

情况。 

第十一条 会员退会或取消资格时，原则上不退还已交

纳的会费。 

第五章  附   则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制定和修改，由

研促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 2022 年 6 月 28 日第三届第一次会

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实施。 


